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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近年來媒體對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取得不動產物權，屢有報導。請依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及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許可辦

法之規定，詳予說明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於第三地區投資公

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者，有那些情形應不予許可？ 
（25 分） 

二、依民國 89 年修正之農業發展條例規定，在該條例修正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得

依規定申請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請問依該條例及相關之法規命令，農民之資格

條件為何？又以集村方式申請興建農舍，應符合那些規定？（25 分） 

三、請說明「地籍」的意義。「地籍調查」時所應調查之事項有那些？又「地籍測量」

與「土地登記」之間關係如何？（25 分） 

四、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應如何分擔其權利比例？

又民法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利，不得分離而為移轉或

設定負擔。請問在何種例外情況下，得不受其規定之限制？（25 分） 


